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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法治漫画

正式启用

救死扶伤的关键时刻，每一袋热

血都是一份希望。6月14日上午，

2020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

动在浙江杭州举行。会上，国家卫生

健康委宣布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正

式启用，献血证“安家”互联网。

新华社 程硕 作

警示提醒

生活与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毒狗”后卖狗
两人获刑并被从业禁止

通讯员 清溪

午夜时分，两男子潜入村户家中，抛掷涂

有毒物的鸭脖、药丸等引诱犬类食用，待犬类

毒性发作倒下后，伺机将其偷走……近日，永

嘉县法院开庭审理该起案件，以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判决两被告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009年，四川人陈某与平阳人吕某在卖

狗市场经人介绍认识，后成为朋友。因闲来无

事，两人打起了偷狗卖肉的歪主意。2019年

12月的一个午夜，二人开车从平阳来到永嘉

桥头镇，转了几圈，物色到“目标对象”，便抛掷

投喂含有药物的鸭脖引诱土狗食用。当晚，两

人共偷走 4 条土狗，随后将之宰杀，并以

15-20元一斤的价格售卖供他人食用，获利

1250元。

三四天后，尝到甜头的两人再次来到桥头

镇，但因下雨，无功而返。

2020年1月20日，两人来到永嘉桥下镇，

通过装有毒镖的弓弩、含有毒物的鸭脖等毒死

3条家犬，宰杀后准备销售给他人食用，被民警

当场查获。

归案后，两人还供述，曾在路边看见一只

拉布拉多，觉得长得好看便将其偷至车上，但

运输过程中，拉布拉多逃跑不见。

案件经审查起诉至法院。庭审中，两被告

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最终，永嘉县法院以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法判处陈某、吕

某有期徒刑 11 个月、10 个月，并各处罚金

15000元，追缴违法所得1250元，并禁止二人

在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假释之日起5年内从

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法官提醒，偷狗者通常用毒将狗杀害，致

使毒性残留物质存在于狗的血液和肌体组织

中，食用这些狗，很可能产生呕吐、头晕、腹泻

等不良反应，甚至有生命危险。

ETC车主注意：
这种手机短信千万别点

通讯员 徐斌翔

“您的ETC认证已失效，为了避免影响通

行，需要及时进行认证……”近日，长兴县不少

市民收到这样一条短信，短信内还附带了一个

“认证”链接。6月15日，长兴警方发出预警，

希望市民引起警惕，短信中的链接是钓鱼网

站，属于新型电信诈骗。

长兴警方称，该骗局主要利用很多车主不

清楚自己ETC（不停车电子收费系统）是否到

期的心理，打着“认证失效”的名义，向车主发

送诈骗短信。如果车主对短信内容信以为真，

按要求点击链接，并填写相关信息，将面临资

金被盗风险。

警方提醒，ETC无需二次认证，长时间不

使用也不会失效。收到上述短信，千万不要点

击链接，更不要随意将银行卡信息和密码对外

透露。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10或2250000防

诈热线咨询核实。

通讯员 童法

今年1月26日晚上7点多，桐乡

市警方在320国道崇福卡点设卡检查

时，拦下一辆杭州牌照的私家车，打开

后备厢时，里面跳出了一只猴子，消失

在夜色中。近日，私家车驾驶人姚某

因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获刑

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万元。

2016 年 11 月，被告人姚某以

15000元的价格，在快手直播平台上，

向陈某（另案处理）购买猴子一只，放

在家中饲养。

2020年1月26日晚，姚某驾驶轿

车携带该猴从杭州返回桐乡，途经桐

乡崇福镇崇长线新冠肺炎疫情检查点

时，被警方发现。

猴子逃跑后，于1月27日下午再

次来到崇福卡点找食物。警方立刻联

系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浙江省野生动

物救护中心，对猴子实施救护和接收

工作。

经鉴定，涉案猴子为猕猴Ma-

caacamlatta，被列入198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林业部、农业部第1号令发

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二

级，同时被列入《CITES公约》（2019

版）附录Ⅱ。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姚某行为

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归案后如实供述，且认罪认罚，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据此作

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非法猎捕、杀

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

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等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处

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

财产。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

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

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

从疫情防控角度来说，近年来，世

界各地新发现的传染病越来越多，如

SARS、H7N9、中东呼吸综合征等，这

些传染病均与动物相关。因此，动物

源性疫病在人类的传播必须引起高度

重视。

今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

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让

“保护野生动物、谨防病毒跨物种传

播”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法官提醒，野生动物资源在生态

环境中有着十分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

用，只有保持和促进生物物种多样化，

才能维护生态平衡，从而确保人类拥

有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滥捕滥

杀、随意买卖野生动物，不仅严重破坏

生态平衡，还将面临法律严惩。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慕煊

在公益游泳河内溺水身亡，建设

河道的村委会该赔偿吗？近日，平阳

县法院水头法庭审理了一起生命权

纠纷案件。

甲村与乙村之间有一条天然形

成的河道，2018年，甲、乙两村的村委

会对该河道进行清理，并建设成公益

游泳河。河边设有停车场、换衣间、

上下水台阶等，边上浇筑水泥路面，

还特别设置了警示标志。

公益游泳河不收费，又配备了比

较完善的设施，当地村民都爱去那里

游泳。2019年7月的一个中午，65岁

的张某在河中游泳，不料溺水。村民

见状，连忙赶来救援，把张某救上

岸。20分钟后，救护车赶到，医务人

员对其实施“心脏复苏”，但张某因抢

救无效死亡。

事后，张某的家属向法院起诉

甲、乙两村村委会，要求他们赔偿损

失60万余元。

庭审中，张某家属认为，两村村

委会作为游泳河的管理方，违反安全

管理规定，未配备救生员及现场管理

人员，导致张某未能及时获救而溺

亡，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作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河道内存在的潜

在危险具有认知能力，其自行下河游

泳而溺水死亡，应由其本人承担全部

责任。被告甲、乙两村村委会虽在游

泳河边设置更衣室、下水扶梯等，但

纯粹出于公益目的，且二被告已经在

游泳河边设置了警示标志，尽到了提

示告知义务，故对张某溺水死亡不存

在过错。

据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

汽车途经疫情检查点，后备厢窜出一只猴子
法官：宠物不是想养就能养

公益河道内游泳溺亡，
家属将修河的村委会告上法庭


